浙商群体是浙江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
习近平

 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浙江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的指引下，坚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，发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，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发展路子。去年全省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大关，人均生产总值已接近3000美元。浙江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，是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，是全省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，也是全国各省区市大力支持的结果。其中，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，就是名扬海内外的、规模庞大的浙商群体。

　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培育和成长起来的浙商群体，在浙江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为浙江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，已经成为浙江发展中的一支最活跃的生力军。浙商不仅是浙江发展的活力所在，也是浙江经济的竞争力所系，特别是在浙商身上所体现的创业精神和商业智慧，集中反映了浙江精神，展示了浙江人的良好形象。浙商是浙江人民的骄傲和自豪！

　　浙商源起于浙江独特的文化基因，源起于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，源起于浙江的资源环境禀赋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浙商也代表了浙江广大干部群众的创造精神、创新精神和开放精神。浙江之所以能够由一个陆域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，正是由于以浙商为代表的浙江人民走遍千山万水、说尽千言万语、想尽千方百计、吃尽千辛万苦，正是由于历届党委、政府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，大力支持，放手发展。浙商自草根中来，每一位浙商的成长都伴随着克难攻坚的拼搏，每一位浙商都有一部艰苦的创业史。前进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但是包括浙商在内的浙江人民从来不怕苦，从来不畏难，这是我们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。

　　进入新世纪新阶段，随着浙江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规模的日益扩大，我们在发展中又遇到许多困难，既有“先天的不足”，又有“成长的烦恼”，原有的一些优势正在减弱，新的矛盾又在产生。浙江的发展正进入一个关键的时期，在这个关键时期，结构需要优化，产业需要升级，企业需要扩张，要素需要保障，环境需要保护，市场需要更大的空间，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从根本上转变。面对产业升级的动力，企业发展的张力，要素制约和资源环境的压力，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，拓展新的空间。浙江的资源禀赋逼迫我们，浙商的走南闯北启示我们——浙江要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，既需要“立足浙江发展浙江”，又必须“跳出浙江发展浙江”。

　　“跳出浙江发展浙江”，不仅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，也是一种全局意识和政治责任。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要求，进一步明确了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一系列战略举措。这不仅为我省拓展新的发展空间，促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，也交给我们一项义不容辞的政治任务。我们必须始终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，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，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、中部崛起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，促进长三角地区和长江经济带的联动发展，努力为全国大局作出积极的贡献。

广大浙商不仅是推进省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，而且是“跳出浙江发展浙江”的主体力量。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，大批浙商在省委、省政府的引导下，在投资地党委、政府的支持下，凭借自身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，积极参与全国各个区域的开发和建设。据有关部门调查，目前，浙江在外省区市创业人员已达400多万，企业达9万多家，投资累计达5320多亿元，年营业收入超过1万亿元。广大浙商在“跳出浙江发展浙江”中，不仅为国家统筹区域发展作出了贡献，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受到了投资地干部群众的普遍好评和充分肯定，而且也延伸了浙江的产业链，推动了浙江产业的梯度转移，促进了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，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。　　
“跳出浙江发展浙江”与“立足浙江发展浙江”，是紧密相连的。浙商源于浙江，根在浙江。我们既鼓励和支持浙商“走出去”发展，也倡导和支持在外浙商积极反哺家乡，踊跃回乡投资，参与家乡建设。我们欣喜地看到，400万在外浙商在“跳出浙江”创业的同时，一直没有忘记“反哺”浙江经济的责任。许多在外成功创业、积累大量财富的浙商，正积极回乡“发展浙江”。他们不仅筹集了资金，还带回了大量的信息、商机、人才以及先进的管理和技术，为促进浙江经济结构调整、增长方式转变作出了新的贡献。

各级党委、政府要正确认识“浙江经济”与“浙江人经济”的关系，把在外浙商与浙江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结起来，促进在外浙商更好地为发展浙江服务。要妥善处理“走出去”与“引进来”的关系，既为浙商走出去搭桥铺路，做好引导，又为在外浙商的回归搭建平台，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、创业环境。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尊重劳动、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、尊重创造的方针，努力造就劳动光荣、知识崇高、人才宝贵、创造伟大的时代新风，大力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、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，使广大浙商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、创造活动得到支持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、创造成果得到肯定。省委、省政府已经明确了促进民营经济新飞跃的政策举措。我们热忱欢迎更多在外创业有成的浙商反哺家乡，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，为我省深入实施“八八战略”、全面建设“平安浙江”，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、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，作出新的贡献！

未来，广大浙商仍然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贯彻以下几点：

一要有科学的发展观。要坚持以人为本，坚持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，遵循自然规律、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，既要讲究经济社会效益，又要讲究生态环境效益，走新的发展路子。
二要有不断创业的进取心。要在实践中继续弘扬浙江精神，抓住机遇、开拓进取，致富思源、富而思进，不断发展壮大自己，努力实现新的飞跃。
三要有诚信的价值观。诚信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和重要特征，也是企业的立身之本。人无信不立，商以诚待人，业靠诚信创。浙商是浙江最亮的名片之一，已成为浙江的经济形象和人文形象，成为外省干部群众看浙江的一个窗口。广大浙商要讲求和谐合作的团队精神、诚信重诺的契约意识和重义轻利的人文品格，努力为构建和谐社会、建设“信用浙江”作贡献。
四要有造福社会的责任感。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要回报社会，多为社会作贡献，多为当地人民做好事、办实事。总之，得地还需进一步，知天更上一层楼。希望广大浙商积极适应新的形势，努力提升自身素质，推动技术创新、制度创新、管理创新和企业文化创新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完成浙商转型，使浙商群体真正成为具有现代化、市场化、国际化素质的企业家群体。

　　
（摘选自2005年6月5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商论坛峰会上的讲话）
